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548號

上  訴  人  吳孟勳 

訴訟代理人  李鴻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邦 

被 上訴 人  謝君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上訴 人  趙婉淳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

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2年3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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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

2、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

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256條亦有明定。

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4、6項即原上訴聲明第5、7項，原

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

時報）及謝君臨（下合稱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自由時

報電子報網站（網址：https://www.ltn.com.tw/，下略）

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一所示之澄清聲明、被上訴人中

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及趙婉淳

（下合稱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中時新聞網網站（網

址：https://www.chinatimes.com/，下略）之首頁刊登民

事上訴狀附件三所示之澄清聲明（原審卷第8頁、本院卷第2

6、43至44頁，即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三）。嗣於本院審理

中，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中

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本院卷第258

頁）。審酌追加之法律關係仍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

依訴訟經濟原則，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

決本件紛爭，故其請求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揆諸上開規

定，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另就

請求刊登澄清聲明部分則均更正為請求刊登本件判決書全文

（本院卷第316頁，詳如後述），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

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知名新聞媒體業

者，其等未經合理查證，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3所示日期及

網站，刊登由其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撰寫如附表編號1、3所

示之標題及內容之報導（以下分稱編號1、3報導、合稱系爭

報導），傳述伊對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提起之另案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2號國家賠償訴訟（下稱系爭國賠事

件），目的並非為回復伊之名譽，而係與遭監察院彈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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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石木欽互相配合，為石木欽解套及配合其訴訟前之戰

略，甚至是為打知名度等不實事項，致貶損伊在社會上之評

價，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㈠自由

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

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

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

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㈣中國時

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

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

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

開網站之判決。另就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自由時報等2人部分：編號1報導係根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之

消息而來，乃「知情人士分析」部分，性質為謝君臨報導特

定人之個人分析意見評論，不生查證問題，無所謂真實與

否，並受合理評論原則保障，伊自不構成侵權行為。又上訴

人既已與監察院等就系爭國賠事件成立和解，自不得再對伊

為本件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㈡中國時報等2人部分：伊就編號3報導確已採訪監察院二位委

員與其他監察院人員，而經合理查證義務，且僅係轉述存在

之知情人士之個人意見，無論是否屬實，就其分析內容受憲

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況該報導之對象實為石木欽，並非上訴

人，自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

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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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中國時報等2

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自由時報等2人

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

「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

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

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㈤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

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

「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

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㈥第2、3項聲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均為：㈠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57、13至14頁、原審卷第298至

299頁）：

　㈠謝君臨受僱於自由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所經營之自由電子

報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謝君臨撰寫之編號1報導等情，

有編號1報導及公證書（原審卷第21至38頁）附卷。

  ㈡訴外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所經營之聯合新

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訴外人蔡晉宇撰寫之如附表

編號2所示之報導(下稱編號2報導)等情，有編號2報導及公

證書影本（原審卷第39至58頁）在卷。

  ㈢趙婉淳受僱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經營之中時新聞網

網站於110年4月8日刊登由趙婉淳所撰寫之編號3報導等情，

有編號3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59至74頁）在卷。

  ㈣上訴人於111年1月27日以111年度維律字第012702號、第012

704號函，分別函請被上訴人說明編號1、3報導來源為何，

及何以未向上訴人查證等情，有該函文及收件回執（原審卷

第75至80、89至93頁）附卷。

  ㈤監察院曾於109年8月31日發布彈劾案，內容為「監察委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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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玉、高涌誠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前委員

長石木欽，自86年7月22日起至106年間，長期與涉訟當事人

翁茂鍾飲宴、球敘，其間翁茂鍾所委任案件訴訟代理人或辯

護人在場時，亦未迴避；又就翁茂鍾所涉最高法院審理中案

件或甫經下級審宣判而上訴最高法院案件，被彈劾人於擔任

最高法院法官時，有不當接觸或未迴避翁茂鍾相關案件；另

於翁茂鍾涉訟期間，並未避嫌而買入翁茂鍾所經營事業有關

股票，均有損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直形象，違失

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審查決定彈刻成立」等

情(下稱系爭彈劾案)，有監察院第3198期公報（原審卷第16

7至280頁）附卷可參。

  ㈥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

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上訴人遂於110年2月5日

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提起

系爭國賠事件，該事件於110年4月13日首次為言詞辯論，當

次庭期為公開，嗣後上訴人與被告等於111年11月29日成立

訴訟上和解，業經原審調閱系爭國賠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並

有系爭國賠事件節本(原審調卷節本卷第3至82頁)、監察院1

11年11月30日新聞稿及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13、217至223

頁）附卷可稽。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分別撰寫並刊載之系爭編號1、3報導之

行為，致伊受有名譽權損害，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

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

息，並應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及刊登本件判決全文

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

本院之判斷，詳述如下：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固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然為兼顧個人名譽權、隱私權之保護，新聞媒體就所報導之

事實仍應負查證義務，倘於報導前未經合理查證，或經查證

所得資料，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率予報導，致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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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事實不符，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仍不得

阻卻違法，而可構成侵權行為。又上開攸關阻卻違法性之合

理查證義務，應依個別事實所涉之「侵害之程度」、「與公

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報導事項之時

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

證義務之高低，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隱私之

保護。另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

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

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

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

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

決意旨參照）。且按言論自由及名譽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

權利，旨在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維護個人主體

性及人格完整性，自應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以實現多元社

會之價值與維持人性之尊嚴。又為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之保

障，亦難責行為人之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倘主要事實相

符，應認所述與事實相符，即不構成對他人權利之不法侵

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

無過失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如附表所示之3篇報導，係以監察院於彈劾石木欽之調查

報告中指出，石木欽於100年在翁茂鍾所涉「佳和炒股案」

審理期間，與翁茂鍾及其委任律師即上訴人不當飲宴接觸，

經上訴人認上開調查報告不實，造成名譽受損，向原法院提

起另案國賠事件為報導背景等情，均有各報導內容可稽（原

證1至3，原審卷第21至71頁）。而上訴人前於110年2月5日

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

請求損害賠償，並於原因事實主張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

於行使監察權限，提案彈劾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涉

訟當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乙案時，憑空羅織其曾於100年5月

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翁茂鍾、石木欽等人不當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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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接觸云云，並由監察院於109年8月14日發布彈劾石木欽之

新聞稿，內容不實指摘其與石木欽與翁茂鍾有不當接觸等

情，侵害其名譽權，其已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

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乃依民

法第18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國家賠

償法第2條第2項、同法第9條第1項、第5條等規定，請求監

察院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內容，亦有上訴人於另案國賠事件

中之民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調卷節本卷第4至13頁），

可見系爭報導提及之事實內容，乃業已發生之事實，主要事

實相符。

　㈢上訴人主張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為不

實之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被

上訴人應就其消息來源負舉證責任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

認。經查，石木欽原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

委員長，職務攸關全國公務員、法官、檢察官違失情節之審

理，及監察院對公務員行使彈劾權等，決定是否懲戒及如何

懲戒，其個人有無與案件當事人不當接觸，自與公共事務相

關，故系爭彈劾案顯屬攸關公共事務之可受公評之事，則就

該彈劾案所涉相關證據或相關訴訟策略，自可受適當評論。

上訴人曾為系爭彈劾案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之辯護人，在監察

院公報中確有提及上訴人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

地點，與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之情事等詞（原審卷第225至2

26頁），故媒體針對上訴人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與系爭彈劾案

間是否有關聯所做之報導，本屬可受公評之事。而上訴人主

張編號1、3報導中如附表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

容」，實係謝君臨、趙婉淳分別撰述「知情人士分析」之內

容。並互核附表所示3則報導內容大致相符，謝君臨、趙婉

淳及蔡晉宇等3位不同媒體記者，在111年4月7日及8日間，

分別在不同網站刊登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係關於系爭國賠事

件：「知情人士分析」或「監院人士分析」，上訴人明知難

以舉證監委故意誹謗名譽、明知打不贏仍提告，「可能」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是石木欽案訴訟前哨戰、「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

本不實」之訴訟策略等語，故被上訴人辯稱3位記者有共同

之消息來源，係經訪談監察院人員後所為之報導等語，堪信

屬實。而上開內容均記載某知悉系爭國賠事件之人士所述該

國賠事件對於後續石木欽案訴訟事件之分析，實屬單純記載

訊息來源者之意見表達，縱因報導者擷取各該意見評論之價

值取捨過程，隱含有作為自己意見為評述之意，然亦僅為該

知情人士對於系爭國賠事件何以提起，本於其主觀認知所為

之推論，抑或撰寫報導者之主觀意見表達，並非描述上訴人

本人提告國賠訴訟目的之「事實」陳述，上訴人縱然認為該

部分之分析與其內心真實目的不符，然該部分報導內容既屬

意見表達，且屬新聞言論自由所欲保障意見多元呈現並充分

思辯以發現真理進而實現自我之範疇，並衡諸所報導內容涉

及可受公評之事件程度、各該報導評論內容亦非偏激不堪或

撰述粗鄙、貶抑他人名譽之不雅文句，參照首開說明，謝君

臨、趙婉淳所為編號1、3之報導內容，即不構成對上訴人名

譽權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

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是其雇用人即自由時報、中國時

報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負侵害名譽權之

連帶損害賠償或回復名譽之義務。

　㈣至於上訴人聲請向監察院函詢在原證1、2、3所示報導前，

是否曾有何人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及內容等節部分（本院卷第

162頁），業經監察院111年2月21日院台司字第1112630087

號函文謂：「臺灣為言論自由國家，吳律師對於媒體報導所

載之匿名人士為何人，自應向該等媒體查證，本院豈知匿名

人士是何人，故歉難依所請辦理。」等語（原審卷第109至1

11頁），已明文回復就函查內容並不知悉，本院自無重複調

查之必要，且此部分亦不影響本院之認定，已詳如前述，附

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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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及分別

在自由電子報網站、中時新聞網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上訴人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

分別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邱  琦

                            法  官  紀文惠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 刊登日期及網

站

報導標題 含標題在內，上訴人主張侵害名譽權

之報導內容

 1

（即原

證1、

原審卷

第21至2

2頁）

自由時報、

謝君臨

110年4月7日

在自由電子報

網站

替石木欽解

套之「前哨

戰」？翁茂

鍾律師吳孟

勳告監院求

國賠

⑴知情人士分析，要舉證二位監委

「故意」謗吳非常困難，明知官司

打不赢卻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

欽案」訴訟的前哨戰，為後續要打

翁筆記本不實的策略鋪路。

⑵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打國賠訴訟

勝算不大，明知不會赢還提告，一

來可能藉本案打知名度，二來也許

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

的訴訟策略，降低筆記本的真實

性，藉此替石木欽解套。

 2

（ 即 原

證2、

原審卷

第39至

聯合報、蔡

晉宇（上訴

人已撤回起

訴）

110年4月7日

在聯合新聞網

網站

翁茂鍾律師

告監院要求

國賠監院人

士：反撲勢

力前哨戰

⑴監院人士分析，該案勝訴機會不

大，但可視為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

欽與翁茂鍾集團等勢力反撲的前哨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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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至41

頁）

⑵監院人士分析，吳孟勳主張的國賠

理由薄弱不是想官司勝訴，而是意

在挑戰關鍵證物翁茂鍾筆記本真實

性：縱使官司輸了，也想藉由過程

中，讓法院來認定翁茂鍾「死亡筆

記本」所記錄的部分內容與事實有

出入，來作為石木欽案日後其他案

件的有利證據。

 3

（即原

證3、

原審卷

第59

頁）

中國時報、

趙婉淳

110年4月8日

在中時新聞網

網站

律師告監委

石木欽案反

撲前哨戰

⑴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明知難以舉

證監委王美玉、高涌誠「故意」誹

謗他的名譽，卻仍提告，目的在凸

顯翁茂鍾筆記本不實，推測是石木

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能是石木欽案

的「前哨戰」。

⑵知情人士分析，內行人都知道吳孟

勳提告不會贏，因為要負舉證責

任，但吳仍提告，某種程度就是要

凸顯翁茂鍾筆記本的不實，明知不

會赢，卻仍提告，只能認為是石木

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說是『前哨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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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548號
上  訴  人  吳孟勳  
訴訟代理人  李鴻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邦  
被 上訴 人  謝君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上訴 人  趙婉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2年3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
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4、6項即原上訴聲明第5、7項，原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及謝君臨（下合稱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網址：https://www.ltn.com.tw/，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一所示之澄清聲明、被上訴人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及趙婉淳（下合稱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中時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三所示之澄清聲明（原審卷第8頁、本院卷第26、43至44頁，即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三）。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本院卷第258頁）。審酌追加之法律關係仍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依訴訟經濟原則，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本件紛爭，故其請求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另就請求刊登澄清聲明部分則均更正為請求刊登本件判決書全文（本院卷第316頁，詳如後述），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知名新聞媒體業者，其等未經合理查證，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3所示日期及網站，刊登由其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撰寫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標題及內容之報導（以下分稱編號1、3報導、合稱系爭報導），傳述伊對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提起之另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2號國家賠償訴訟（下稱系爭國賠事件），目的並非為回復伊之名譽，而係與遭監察院彈劾之前法官石木欽互相配合，為石木欽解套及配合其訴訟前之戰略，甚至是為打知名度等不實事項，致貶損伊在社會上之評價，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㈠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㈣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之判決。另就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自由時報等2人部分：編號1報導係根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之消息而來，乃「知情人士分析」部分，性質為謝君臨報導特定人之個人分析意見評論，不生查證問題，無所謂真實與否，並受合理評論原則保障，伊自不構成侵權行為。又上訴人既已與監察院等就系爭國賠事件成立和解，自不得再對伊為本件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㈡中國時報等2人部分：伊就編號3報導確已採訪監察院二位委員與其他監察院人員，而經合理查證義務，且僅係轉述存在之知情人士之個人意見，無論是否屬實，就其分析內容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況該報導之對象實為石木欽，並非上訴人，自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㈤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㈥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均為：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57、13至14頁、原審卷第298至299頁）：
　㈠謝君臨受僱於自由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所經營之自由電子報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謝君臨撰寫之編號1報導等情，有編號1報導及公證書（原審卷第21至38頁）附卷。
  ㈡訴外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所經營之聯合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訴外人蔡晉宇撰寫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報導(下稱編號2報導)等情，有編號2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39至58頁）在卷。
  ㈢趙婉淳受僱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經營之中時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8日刊登由趙婉淳所撰寫之編號3報導等情，有編號3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59至74頁）在卷。
  ㈣上訴人於111年1月27日以111年度維律字第012702號、第012704號函，分別函請被上訴人說明編號1、3報導來源為何，及何以未向上訴人查證等情，有該函文及收件回執（原審卷第75至80、89至93頁）附卷。
  ㈤監察院曾於109年8月31日發布彈劾案，內容為「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前委員長石木欽，自86年7月22日起至106年間，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飲宴、球敘，其間翁茂鍾所委任案件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在場時，亦未迴避；又就翁茂鍾所涉最高法院審理中案件或甫經下級審宣判而上訴最高法院案件，被彈劾人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有不當接觸或未迴避翁茂鍾相關案件；另於翁茂鍾涉訟期間，並未避嫌而買入翁茂鍾所經營事業有關股票，均有損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直形象，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審查決定彈刻成立」等情(下稱系爭彈劾案)，有監察院第3198期公報（原審卷第167至280頁）附卷可參。
  ㈥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上訴人遂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該事件於110年4月13日首次為言詞辯論，當次庭期為公開，嗣後上訴人與被告等於111年11月29日成立訴訟上和解，業經原審調閱系爭國賠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系爭國賠事件節本(原審調卷節本卷第3至82頁)、監察院111年11月30日新聞稿及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13、217至223頁）附卷可稽。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分別撰寫並刊載之系爭編號1、3報導之行為，致伊受有名譽權損害，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並應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及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詳述如下：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固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然為兼顧個人名譽權、隱私權之保護，新聞媒體就所報導之事實仍應負查證義務，倘於報導前未經合理查證，或經查證所得資料，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率予報導，致報導內容與事實不符，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仍不得阻卻違法，而可構成侵權行為。又上開攸關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應依個別事實所涉之「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報導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隱私之保護。另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言論自由及名譽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旨在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性，自應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以實現多元社會之價值與維持人性之尊嚴。又為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行為人之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倘主要事實相符，應認所述與事實相符，即不構成對他人權利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如附表所示之3篇報導，係以監察院於彈劾石木欽之調查報告中指出，石木欽於100年在翁茂鍾所涉「佳和炒股案」審理期間，與翁茂鍾及其委任律師即上訴人不當飲宴接觸，經上訴人認上開調查報告不實，造成名譽受損，向原法院提起另案國賠事件為報導背景等情，均有各報導內容可稽（原證1至3，原審卷第21至71頁）。而上訴人前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並於原因事實主張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於行使監察權限，提案彈劾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乙案時，憑空羅織其曾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翁茂鍾、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接觸云云，並由監察院於109年8月14日發布彈劾石木欽之新聞稿，內容不實指摘其與石木欽與翁茂鍾有不當接觸等情，侵害其名譽權，其已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乃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同法第9條第1項、第5條等規定，請求監察院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內容，亦有上訴人於另案國賠事件中之民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調卷節本卷第4至13頁），可見系爭報導提及之事實內容，乃業已發生之事實，主要事實相符。
　㈢上訴人主張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為不實之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被上訴人應就其消息來源負舉證責任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石木欽原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委員長，職務攸關全國公務員、法官、檢察官違失情節之審理，及監察院對公務員行使彈劾權等，決定是否懲戒及如何懲戒，其個人有無與案件當事人不當接觸，自與公共事務相關，故系爭彈劾案顯屬攸關公共事務之可受公評之事，則就該彈劾案所涉相關證據或相關訴訟策略，自可受適當評論。上訴人曾為系爭彈劾案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之辯護人，在監察院公報中確有提及上訴人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之情事等詞（原審卷第225至226頁），故媒體針對上訴人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與系爭彈劾案間是否有關聯所做之報導，本屬可受公評之事。而上訴人主張編號1、3報導中如附表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實係謝君臨、趙婉淳分別撰述「知情人士分析」之內容。並互核附表所示3則報導內容大致相符，謝君臨、趙婉淳及蔡晉宇等3位不同媒體記者，在111年4月7日及8日間，分別在不同網站刊登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係關於系爭國賠事件：「知情人士分析」或「監院人士分析」，上訴人明知難以舉證監委故意誹謗名譽、明知打不贏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前哨戰、「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之訴訟策略等語，故被上訴人辯稱3位記者有共同之消息來源，係經訪談監察院人員後所為之報導等語，堪信屬實。而上開內容均記載某知悉系爭國賠事件之人士所述該國賠事件對於後續石木欽案訴訟事件之分析，實屬單純記載訊息來源者之意見表達，縱因報導者擷取各該意見評論之價值取捨過程，隱含有作為自己意見為評述之意，然亦僅為該知情人士對於系爭國賠事件何以提起，本於其主觀認知所為之推論，抑或撰寫報導者之主觀意見表達，並非描述上訴人本人提告國賠訴訟目的之「事實」陳述，上訴人縱然認為該部分之分析與其內心真實目的不符，然該部分報導內容既屬意見表達，且屬新聞言論自由所欲保障意見多元呈現並充分思辯以發現真理進而實現自我之範疇，並衡諸所報導內容涉及可受公評之事件程度、各該報導評論內容亦非偏激不堪或撰述粗鄙、貶抑他人名譽之不雅文句，參照首開說明，謝君臨、趙婉淳所為編號1、3之報導內容，即不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是其雇用人即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負侵害名譽權之連帶損害賠償或回復名譽之義務。
　㈣至於上訴人聲請向監察院函詢在原證1、2、3所示報導前，是否曾有何人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及內容等節部分（本院卷第162頁），業經監察院111年2月21日院台司字第1112630087號函文謂：「臺灣為言論自由國家，吳律師對於媒體報導所載之匿名人士為何人，自應向該等媒體查證，本院豈知匿名人士是何人，故歉難依所請辦理。」等語（原審卷第109至111頁），已明文回復就函查內容並不知悉，本院自無重複調查之必要，且此部分亦不影響本院之認定，已詳如前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及分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中時新聞網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邱  琦
                            法  官  紀文惠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

		刊登日期及網站

		報導標題

		含標題在內，上訴人主張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

		




		 1
（即原證1、
原審卷第21至22頁）

		自由時報、謝君臨



		110年4月7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

		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吳孟勳告監院求國賠



		⑴知情人士分析，要舉證二位監委「故意」謗吳非常困難，明知官司打不赢卻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的前哨戰，為後續要打翁筆記本不實的策略鋪路。
⑵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打國賠訴訟勝算不大，明知不會赢還提告，一來可能藉本案打知名度，二來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的訴訟策略，降低筆記本的真實性，藉此替石木欽解套。

		




		 2
（即原證2、
原審卷第39至至41頁）



		聯合報、蔡晉宇（上訴人已撤回起訴）



		110年4月7日
在聯合新聞網網站

		翁茂鍾律師告監院要求國賠監院人士：反撲勢力前哨戰

		⑴監院人士分析，該案勝訴機會不大，但可視為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與翁茂鍾集團等勢力反撲的前哨戰。
⑵監院人士分析，吳孟勳主張的國賠理由薄弱不是想官司勝訴，而是意在挑戰關鍵證物翁茂鍾筆記本真實性：縱使官司輸了，也想藉由過程中，讓法院來認定翁茂鍾「死亡筆記本」所記錄的部分內容與事實有出入，來作為石木欽案日後其他案件的有利證據。

		




		 3
（即原證3、
原審卷第59頁）



		中國時報、趙婉淳



		110年4月8日在中時新聞網網站

		律師告監委石木欽案反撲前哨戰

		⑴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明知難以舉證監委王美玉、高涌誠「故意」誹謗他的名譽，卻仍提告，目的在凸顯翁茂鍾筆記本不實，推測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能是石木欽案的「前哨戰」。
⑵知情人士分析，內行人都知道吳孟勳提告不會贏，因為要負舉證責任，但吳仍提告，某種程度就是要凸顯翁茂鍾筆記本的不實，明知不會赢，卻仍提告，只能認為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說是『前哨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548號
上  訴  人  吳孟勳  
訴訟代理人  李鴻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邦  
被 上訴 人  謝君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上訴 人  趙婉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
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2年3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
    2、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
    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256條亦有明定。
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4、6項即原上訴聲明第5、7項，原
    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
    時報）及謝君臨（下合稱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自由時
    報電子報網站（網址：https://www.ltn.com.tw/，下略）
    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一所示之澄清聲明、被上訴人中
    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及趙婉淳（
    下合稱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中時新聞網網站（網址：h
    ttps://www.chinatimes.com/，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
    狀附件三所示之澄清聲明（原審卷第8頁、本院卷第26、43
    至44頁，即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三）。嗣於本院審理中，追
    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中國時報
    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本院卷第258頁）。審酌
    追加之法律關係仍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依訴訟經濟
    原則，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本件紛爭
    ，故其請求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所
    為訴之追加，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另就請求刊登澄清
    聲明部分則均更正為請求刊登本件判決書全文（本院卷第31
    6頁，詳如後述），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知名新聞媒體業者
    ，其等未經合理查證，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3所示日期及網
    站，刊登由其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撰寫如附表編號1、3所示
    之標題及內容之報導（以下分稱編號1、3報導、合稱系爭報
    導），傳述伊對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提起之另案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2號國家賠償訴訟（下稱系爭國賠事件
    ），目的並非為回復伊之名譽，而係與遭監察院彈劾之前法
    官石木欽互相配合，為石木欽解套及配合其訴訟前之戰略，
    甚至是為打知名度等不實事項，致貶損伊在社會上之評價，
    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㈠自由時報
    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自
    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
    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
    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
    ，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㈣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
    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
    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
    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之判決
    。另就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
    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自由時報等2人部分：編號1報導係根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之
    消息而來，乃「知情人士分析」部分，性質為謝君臨報導特
    定人之個人分析意見評論，不生查證問題，無所謂真實與否
    ，並受合理評論原則保障，伊自不構成侵權行為。又上訴人
    既已與監察院等就系爭國賠事件成立和解，自不得再對伊為
    本件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㈡中國時報等2人部分：伊就編號3報導確已採訪監察院二位委
    員與其他監察院人員，而經合理查證義務，且僅係轉述存在
    之知情人士之個人意見，無論是否屬實，就其分析內容受憲
    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況該報導之對象實為石木欽，並非上訴
    人，自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
    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自由時報等
    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中國時報等2人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
    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
    」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
    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
    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㈤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
    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
    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
    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㈥第2、3項聲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均為：㈠上訴及追
    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57、13至14頁、原審卷第298至
    299頁）：
　㈠謝君臨受僱於自由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所經營之自由電子
    報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謝君臨撰寫之編號1報導等情，
    有編號1報導及公證書（原審卷第21至38頁）附卷。
  ㈡訴外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所經營之聯合新
    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訴外人蔡晉宇撰寫之如附表
    編號2所示之報導(下稱編號2報導)等情，有編號2報導及公
    證書影本（原審卷第39至58頁）在卷。
  ㈢趙婉淳受僱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經營之中時新聞網
    網站於110年4月8日刊登由趙婉淳所撰寫之編號3報導等情，
    有編號3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59至74頁）在卷。
  ㈣上訴人於111年1月27日以111年度維律字第012702號、第0127
    04號函，分別函請被上訴人說明編號1、3報導來源為何，及
    何以未向上訴人查證等情，有該函文及收件回執（原審卷第
    75至80、89至93頁）附卷。
  ㈤監察院曾於109年8月31日發布彈劾案，內容為「監察委員王
    美玉、高涌誠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前委員
    長石木欽，自86年7月22日起至106年間，長期與涉訟當事人
    翁茂鍾飲宴、球敘，其間翁茂鍾所委任案件訴訟代理人或辯
    護人在場時，亦未迴避；又就翁茂鍾所涉最高法院審理中案
    件或甫經下級審宣判而上訴最高法院案件，被彈劾人於擔任
    最高法院法官時，有不當接觸或未迴避翁茂鍾相關案件；另
    於翁茂鍾涉訟期間，並未避嫌而買入翁茂鍾所經營事業有關
    股票，均有損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直形象，違失
    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審查決定彈刻成立」等
    情(下稱系爭彈劾案)，有監察院第3198期公報（原審卷第16
    7至280頁）附卷可參。
  ㈥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
    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上訴人遂於110年2月5日以
    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提起系
    爭國賠事件，該事件於110年4月13日首次為言詞辯論，當次
    庭期為公開，嗣後上訴人與被告等於111年11月29日成立訴
    訟上和解，業經原審調閱系爭國賠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
    系爭國賠事件節本(原審調卷節本卷第3至82頁)、監察院111
    年11月30日新聞稿及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13、217至223頁
    ）附卷可稽。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分別撰寫並刊載之系爭編號1、3報導之
    行為，致伊受有名譽權損害，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
    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
    息，並應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及刊登本件判決全文
    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
    本院之判斷，詳述如下：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固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
    然為兼顧個人名譽權、隱私權之保護，新聞媒體就所報導之
    事實仍應負查證義務，倘於報導前未經合理查證，或經查證
    所得資料，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率予報導，致報導
    內容與事實不符，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仍不得
    阻卻違法，而可構成侵權行為。又上開攸關阻卻違法性之合
    理查證義務，應依個別事實所涉之「侵害之程度」、「與公
    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報導事項之時
    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
    證義務之高低，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隱私之
    保護。另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
    ，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
    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
    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決
    意旨參照）。且按言論自由及名譽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
    利，旨在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維護個人主體性
    及人格完整性，自應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以實現多元社會
    之價值與維持人性之尊嚴。又為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
    亦難責行為人之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倘主要事實相符，應
    認所述與事實相符，即不構成對他人權利之不法侵害，當無
    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
    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如附表所示之3篇報導，係以監察院於彈劾石木欽之調查報
    告中指出，石木欽於100年在翁茂鍾所涉「佳和炒股案」審
    理期間，與翁茂鍾及其委任律師即上訴人不當飲宴接觸，經
    上訴人認上開調查報告不實，造成名譽受損，向原法院提起
    另案國賠事件為報導背景等情，均有各報導內容可稽（原證
    1至3，原審卷第21至71頁）。而上訴人前於110年2月5日以
    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
    求損害賠償，並於原因事實主張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於
    行使監察權限，提案彈劾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涉訟
    當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乙案時，憑空羅織其曾於100年5月20
    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翁茂鍾、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
    接觸云云，並由監察院於109年8月14日發布彈劾石木欽之新
    聞稿，內容不實指摘其與石木欽與翁茂鍾有不當接觸等情，
    侵害其名譽權，其已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
    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乃依民法第1
    8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2項、同法第9條第1項、第5條等規定，請求監察院等
    負國家賠償責任等內容，亦有上訴人於另案國賠事件中之民
    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調卷節本卷第4至13頁），可見系
    爭報導提及之事實內容，乃業已發生之事實，主要事實相符
    。
　㈢上訴人主張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為不
    實之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被
    上訴人應就其消息來源負舉證責任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石木欽原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委
    員長，職務攸關全國公務員、法官、檢察官違失情節之審理
    ，及監察院對公務員行使彈劾權等，決定是否懲戒及如何懲
    戒，其個人有無與案件當事人不當接觸，自與公共事務相關
    ，故系爭彈劾案顯屬攸關公共事務之可受公評之事，則就該
    彈劾案所涉相關證據或相關訴訟策略，自可受適當評論。上
    訴人曾為系爭彈劾案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之辯護人，在監察院
    公報中確有提及上訴人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
    點，與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之情事等詞（原審卷第225至226
    頁），故媒體針對上訴人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與系爭彈劾案間
    是否有關聯所做之報導，本屬可受公評之事。而上訴人主張
    編號1、3報導中如附表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
    實係謝君臨、趙婉淳分別撰述「知情人士分析」之內容。並
    互核附表所示3則報導內容大致相符，謝君臨、趙婉淳及蔡
    晉宇等3位不同媒體記者，在111年4月7日及8日間，分別在
    不同網站刊登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係關於系爭國賠事件：「
    知情人士分析」或「監院人士分析」，上訴人明知難以舉證
    監委故意誹謗名譽、明知打不贏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
    欽案訴訟前哨戰、「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
    」之訴訟策略等語，故被上訴人辯稱3位記者有共同之消息
    來源，係經訪談監察院人員後所為之報導等語，堪信屬實。
    而上開內容均記載某知悉系爭國賠事件之人士所述該國賠事
    件對於後續石木欽案訴訟事件之分析，實屬單純記載訊息來
    源者之意見表達，縱因報導者擷取各該意見評論之價值取捨
    過程，隱含有作為自己意見為評述之意，然亦僅為該知情人
    士對於系爭國賠事件何以提起，本於其主觀認知所為之推論
    ，抑或撰寫報導者之主觀意見表達，並非描述上訴人本人提
    告國賠訴訟目的之「事實」陳述，上訴人縱然認為該部分之
    分析與其內心真實目的不符，然該部分報導內容既屬意見表
    達，且屬新聞言論自由所欲保障意見多元呈現並充分思辯以
    發現真理進而實現自我之範疇，並衡諸所報導內容涉及可受
    公評之事件程度、各該報導評論內容亦非偏激不堪或撰述粗
    鄙、貶抑他人名譽之不雅文句，參照首開說明，謝君臨、趙
    婉淳所為編號1、3之報導內容，即不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
    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
    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是其雇用人即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亦無
    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負侵害名譽權之連帶損
    害賠償或回復名譽之義務。
　㈣至於上訴人聲請向監察院函詢在原證1、2、3所示報導前，是
    否曾有何人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及內容等節部分（本院卷第16
    2頁），業經監察院111年2月21日院台司字第1112630087號
    函文謂：「臺灣為言論自由國家，吳律師對於媒體報導所載
    之匿名人士為何人，自應向該等媒體查證，本院豈知匿名人
    士是何人，故歉難依所請辦理。」等語（原審卷第109至111
    頁），已明文回復就函查內容並不知悉，本院自無重複調查
    之必要，且此部分亦不影響本院之認定，已詳如前述，附此
    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
    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
    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及分別
    在自由電子報網站、中時新聞網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為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上訴人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
    分別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邱  琦
                            法  官  紀文惠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 刊登日期及網站 報導標題 含標題在內，上訴人主張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   1 （即原證1、 原審卷第21至22頁） 自由時報、謝君臨  110年4月7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 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吳孟勳告監院求國賠  ⑴知情人士分析，要舉證二位監委「故意」謗吳非常困難，明知官司打不赢卻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的前哨戰，為後續要打翁筆記本不實的策略鋪路。 ⑵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打國賠訴訟勝算不大，明知不會赢還提告，一來可能藉本案打知名度，二來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的訴訟策略，降低筆記本的真實性，藉此替石木欽解套。   2 （即原證2、 原審卷第39至至41頁）  聯合報、蔡晉宇（上訴人已撤回起訴）  110年4月7日 在聯合新聞網網站 翁茂鍾律師告監院要求國賠監院人士：反撲勢力前哨戰 ⑴監院人士分析，該案勝訴機會不大，但可視為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與翁茂鍾集團等勢力反撲的前哨戰。 ⑵監院人士分析，吳孟勳主張的國賠理由薄弱不是想官司勝訴，而是意在挑戰關鍵證物翁茂鍾筆記本真實性：縱使官司輸了，也想藉由過程中，讓法院來認定翁茂鍾「死亡筆記本」所記錄的部分內容與事實有出入，來作為石木欽案日後其他案件的有利證據。   3 （即原證3、 原審卷第59頁）  中國時報、趙婉淳  110年4月8日在中時新聞網網站 律師告監委石木欽案反撲前哨戰 ⑴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明知難以舉證監委王美玉、高涌誠「故意」誹謗他的名譽，卻仍提告，目的在凸顯翁茂鍾筆記本不實，推測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能是石木欽案的「前哨戰」。 ⑵知情人士分析，內行人都知道吳孟勳提告不會贏，因為要負舉證責任，但吳仍提告，某種程度就是要凸顯翁茂鍾筆記本的不實，明知不會赢，卻仍提告，只能認為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說是『前哨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548號
上  訴  人  吳孟勳  
訴訟代理人  李鴻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邦  
被 上訴 人  謝君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上訴 人  趙婉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2年3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
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4、6項即原上訴聲明第5、7項，原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及謝君臨（下合稱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網址：https://www.ltn.com.tw/，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一所示之澄清聲明、被上訴人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及趙婉淳（下合稱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中時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三所示之澄清聲明（原審卷第8頁、本院卷第26、43至44頁，即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三）。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本院卷第258頁）。審酌追加之法律關係仍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依訴訟經濟原則，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本件紛爭，故其請求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另就請求刊登澄清聲明部分則均更正為請求刊登本件判決書全文（本院卷第316頁，詳如後述），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知名新聞媒體業者，其等未經合理查證，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3所示日期及網站，刊登由其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撰寫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標題及內容之報導（以下分稱編號1、3報導、合稱系爭報導），傳述伊對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提起之另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2號國家賠償訴訟（下稱系爭國賠事件），目的並非為回復伊之名譽，而係與遭監察院彈劾之前法官石木欽互相配合，為石木欽解套及配合其訴訟前之戰略，甚至是為打知名度等不實事項，致貶損伊在社會上之評價，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㈠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㈣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之判決。另就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自由時報等2人部分：編號1報導係根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之消息而來，乃「知情人士分析」部分，性質為謝君臨報導特定人之個人分析意見評論，不生查證問題，無所謂真實與否，並受合理評論原則保障，伊自不構成侵權行為。又上訴人既已與監察院等就系爭國賠事件成立和解，自不得再對伊為本件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㈡中國時報等2人部分：伊就編號3報導確已採訪監察院二位委員與其他監察院人員，而經合理查證義務，且僅係轉述存在之知情人士之個人意見，無論是否屬實，就其分析內容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況該報導之對象實為石木欽，並非上訴人，自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㈤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㈥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均為：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57、13至14頁、原審卷第298至299頁）：
　㈠謝君臨受僱於自由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所經營之自由電子報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謝君臨撰寫之編號1報導等情，有編號1報導及公證書（原審卷第21至38頁）附卷。
  ㈡訴外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所經營之聯合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訴外人蔡晉宇撰寫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報導(下稱編號2報導)等情，有編號2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39至58頁）在卷。
  ㈢趙婉淳受僱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經營之中時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8日刊登由趙婉淳所撰寫之編號3報導等情，有編號3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59至74頁）在卷。
  ㈣上訴人於111年1月27日以111年度維律字第012702號、第012704號函，分別函請被上訴人說明編號1、3報導來源為何，及何以未向上訴人查證等情，有該函文及收件回執（原審卷第75至80、89至93頁）附卷。
  ㈤監察院曾於109年8月31日發布彈劾案，內容為「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前委員長石木欽，自86年7月22日起至106年間，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飲宴、球敘，其間翁茂鍾所委任案件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在場時，亦未迴避；又就翁茂鍾所涉最高法院審理中案件或甫經下級審宣判而上訴最高法院案件，被彈劾人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有不當接觸或未迴避翁茂鍾相關案件；另於翁茂鍾涉訟期間，並未避嫌而買入翁茂鍾所經營事業有關股票，均有損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直形象，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審查決定彈刻成立」等情(下稱系爭彈劾案)，有監察院第3198期公報（原審卷第167至280頁）附卷可參。
  ㈥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上訴人遂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該事件於110年4月13日首次為言詞辯論，當次庭期為公開，嗣後上訴人與被告等於111年11月29日成立訴訟上和解，業經原審調閱系爭國賠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系爭國賠事件節本(原審調卷節本卷第3至82頁)、監察院111年11月30日新聞稿及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13、217至223頁）附卷可稽。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分別撰寫並刊載之系爭編號1、3報導之行為，致伊受有名譽權損害，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並應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及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詳述如下：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固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然為兼顧個人名譽權、隱私權之保護，新聞媒體就所報導之事實仍應負查證義務，倘於報導前未經合理查證，或經查證所得資料，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率予報導，致報導內容與事實不符，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仍不得阻卻違法，而可構成侵權行為。又上開攸關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應依個別事實所涉之「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報導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隱私之保護。另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言論自由及名譽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旨在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性，自應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以實現多元社會之價值與維持人性之尊嚴。又為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行為人之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倘主要事實相符，應認所述與事實相符，即不構成對他人權利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如附表所示之3篇報導，係以監察院於彈劾石木欽之調查報告中指出，石木欽於100年在翁茂鍾所涉「佳和炒股案」審理期間，與翁茂鍾及其委任律師即上訴人不當飲宴接觸，經上訴人認上開調查報告不實，造成名譽受損，向原法院提起另案國賠事件為報導背景等情，均有各報導內容可稽（原證1至3，原審卷第21至71頁）。而上訴人前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並於原因事實主張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於行使監察權限，提案彈劾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乙案時，憑空羅織其曾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翁茂鍾、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接觸云云，並由監察院於109年8月14日發布彈劾石木欽之新聞稿，內容不實指摘其與石木欽與翁茂鍾有不當接觸等情，侵害其名譽權，其已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乃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同法第9條第1項、第5條等規定，請求監察院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內容，亦有上訴人於另案國賠事件中之民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調卷節本卷第4至13頁），可見系爭報導提及之事實內容，乃業已發生之事實，主要事實相符。
　㈢上訴人主張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為不實之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被上訴人應就其消息來源負舉證責任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石木欽原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委員長，職務攸關全國公務員、法官、檢察官違失情節之審理，及監察院對公務員行使彈劾權等，決定是否懲戒及如何懲戒，其個人有無與案件當事人不當接觸，自與公共事務相關，故系爭彈劾案顯屬攸關公共事務之可受公評之事，則就該彈劾案所涉相關證據或相關訴訟策略，自可受適當評論。上訴人曾為系爭彈劾案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之辯護人，在監察院公報中確有提及上訴人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之情事等詞（原審卷第225至226頁），故媒體針對上訴人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與系爭彈劾案間是否有關聯所做之報導，本屬可受公評之事。而上訴人主張編號1、3報導中如附表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實係謝君臨、趙婉淳分別撰述「知情人士分析」之內容。並互核附表所示3則報導內容大致相符，謝君臨、趙婉淳及蔡晉宇等3位不同媒體記者，在111年4月7日及8日間，分別在不同網站刊登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係關於系爭國賠事件：「知情人士分析」或「監院人士分析」，上訴人明知難以舉證監委故意誹謗名譽、明知打不贏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前哨戰、「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之訴訟策略等語，故被上訴人辯稱3位記者有共同之消息來源，係經訪談監察院人員後所為之報導等語，堪信屬實。而上開內容均記載某知悉系爭國賠事件之人士所述該國賠事件對於後續石木欽案訴訟事件之分析，實屬單純記載訊息來源者之意見表達，縱因報導者擷取各該意見評論之價值取捨過程，隱含有作為自己意見為評述之意，然亦僅為該知情人士對於系爭國賠事件何以提起，本於其主觀認知所為之推論，抑或撰寫報導者之主觀意見表達，並非描述上訴人本人提告國賠訴訟目的之「事實」陳述，上訴人縱然認為該部分之分析與其內心真實目的不符，然該部分報導內容既屬意見表達，且屬新聞言論自由所欲保障意見多元呈現並充分思辯以發現真理進而實現自我之範疇，並衡諸所報導內容涉及可受公評之事件程度、各該報導評論內容亦非偏激不堪或撰述粗鄙、貶抑他人名譽之不雅文句，參照首開說明，謝君臨、趙婉淳所為編號1、3之報導內容，即不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是其雇用人即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負侵害名譽權之連帶損害賠償或回復名譽之義務。
　㈣至於上訴人聲請向監察院函詢在原證1、2、3所示報導前，是否曾有何人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及內容等節部分（本院卷第162頁），業經監察院111年2月21日院台司字第1112630087號函文謂：「臺灣為言論自由國家，吳律師對於媒體報導所載之匿名人士為何人，自應向該等媒體查證，本院豈知匿名人士是何人，故歉難依所請辦理。」等語（原審卷第109至111頁），已明文回復就函查內容並不知悉，本院自無重複調查之必要，且此部分亦不影響本院之認定，已詳如前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及分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中時新聞網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邱  琦
                            法  官  紀文惠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

		刊登日期及網站

		報導標題

		含標題在內，上訴人主張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

		




		 1
（即原證1、
原審卷第21至22頁）

		自由時報、謝君臨



		110年4月7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

		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吳孟勳告監院求國賠



		⑴知情人士分析，要舉證二位監委「故意」謗吳非常困難，明知官司打不赢卻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的前哨戰，為後續要打翁筆記本不實的策略鋪路。
⑵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打國賠訴訟勝算不大，明知不會赢還提告，一來可能藉本案打知名度，二來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的訴訟策略，降低筆記本的真實性，藉此替石木欽解套。

		




		 2
（即原證2、
原審卷第39至至41頁）



		聯合報、蔡晉宇（上訴人已撤回起訴）



		110年4月7日
在聯合新聞網網站

		翁茂鍾律師告監院要求國賠監院人士：反撲勢力前哨戰

		⑴監院人士分析，該案勝訴機會不大，但可視為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與翁茂鍾集團等勢力反撲的前哨戰。
⑵監院人士分析，吳孟勳主張的國賠理由薄弱不是想官司勝訴，而是意在挑戰關鍵證物翁茂鍾筆記本真實性：縱使官司輸了，也想藉由過程中，讓法院來認定翁茂鍾「死亡筆記本」所記錄的部分內容與事實有出入，來作為石木欽案日後其他案件的有利證據。

		




		 3
（即原證3、
原審卷第59頁）



		中國時報、趙婉淳



		110年4月8日在中時新聞網網站

		律師告監委石木欽案反撲前哨戰

		⑴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明知難以舉證監委王美玉、高涌誠「故意」誹謗他的名譽，卻仍提告，目的在凸顯翁茂鍾筆記本不實，推測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能是石木欽案的「前哨戰」。
⑵知情人士分析，內行人都知道吳孟勳提告不會贏，因為要負舉證責任，但吳仍提告，某種程度就是要凸顯翁茂鍾筆記本的不實，明知不會赢，卻仍提告，只能認為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說是『前哨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548號
上  訴  人  吳孟勳  
訴訟代理人  李鴻維律師
被 上訴 人  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邦  
被 上訴 人  謝君臨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丰    
被 上訴 人  趙婉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鄧湘全律師
            洪國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69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2年3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亦有明定。
二、上訴人於原審訴之聲明第4、6項即原上訴聲明第5、7項，原分別請求：被上訴人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由時報）及謝君臨（下合稱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網址：https://www.ltn.com.tw/，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一所示之澄清聲明、被上訴人中國時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時報）及趙婉淳（下合稱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於中時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下略）之首頁刊登民事上訴狀附件三所示之澄清聲明（原審卷第8頁、本院卷第26、43至44頁，即原判決附件一、附件三）。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本院卷第258頁）。審酌追加之法律關係仍援用原訴之訴訟資料及證據，依訴訟經濟原則，自宜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審理，藉以一次解決本件紛爭，故其請求之基礎事實應屬同一，揆諸上開規定，上訴人所為訴之追加，無庸對造同意，應予准許。另就請求刊登澄清聲明部分則均更正為請求刊登本件判決書全文（本院卷第316頁，詳如後述），核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自應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為知名新聞媒體業者，其等未經合理查證，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3所示日期及網站，刊登由其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撰寫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標題及內容之報導（以下分稱編號1、3報導、合稱系爭報導），傳述伊對監察院及監察委員提起之另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國字第12號國家賠償訴訟（下稱系爭國賠事件），目的並非為回復伊之名譽，而係與遭監察院彈劾之前法官石木欽互相配合，為石木欽解套及配合其訴訟前之戰略，甚至是為打知名度等不實事項，致貶損伊在社會上之評價，故意侵害伊之名譽權，爰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求為命：㈠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㈣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之判決。另就金錢請求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自由時報等2人部分：編號1報導係根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之消息而來，乃「知情人士分析」部分，性質為謝君臨報導特定人之個人分析意見評論，不生查證問題，無所謂真實與否，並受合理評論原則保障，伊自不構成侵權行為。又上訴人既已與監察院等就系爭國賠事件成立和解，自不得再對伊為本件之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㈡中國時報等2人部分：伊就編號3報導確已採訪監察院二位委員與其他監察院人員，而經合理查證義務，且僅係轉述存在之知情人士之個人意見，無論是否屬實，就其分析內容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況該報導之對象實為石木欽，並非上訴人，自無侵害上訴人名譽權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自由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1之報導下架，並應於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告監院求國賠』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㈤中國時報等2人應連帶將原證3之報導下架，並應於中時新聞網網站之「社會」連結下，以「本報報導『律師告監委石木欽反撲前哨戰』之判決結果」為標題，將本件判決書全文刊登於上開網站。㈥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均為：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57、13至14頁、原審卷第298至299頁）：
　㈠謝君臨受僱於自由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所經營之自由電子報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謝君臨撰寫之編號1報導等情，有編號1報導及公證書（原審卷第21至38頁）附卷。
  ㈡訴外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報）所經營之聯合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7日刊登由訴外人蔡晉宇撰寫之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報導(下稱編號2報導)等情，有編號2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39至58頁）在卷。
  ㈢趙婉淳受僱於中國時報擔任記者，該公司經營之中時新聞網網站於110年4月8日刊登由趙婉淳所撰寫之編號3報導等情，有編號3報導及公證書影本（原審卷第59至74頁）在卷。
  ㈣上訴人於111年1月27日以111年度維律字第012702號、第012704號函，分別函請被上訴人說明編號1、3報導來源為何，及何以未向上訴人查證等情，有該函文及收件回執（原審卷第75至80、89至93頁）附卷。
  ㈤監察院曾於109年8月31日發布彈劾案，內容為「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前委員長石木欽，自86年7月22日起至106年間，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飲宴、球敘，其間翁茂鍾所委任案件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在場時，亦未迴避；又就翁茂鍾所涉最高法院審理中案件或甫經下級審宣判而上訴最高法院案件，被彈劾人於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時，有不當接觸或未迴避翁茂鍾相關案件；另於翁茂鍾涉訟期間，並未避嫌而買入翁茂鍾所經營事業有關股票，均有損法官獨立、公正、中立、廉潔、直形象，違失事證明確，情節重大，提案彈劾，經審查決定彈刻成立」等情(下稱系爭彈劾案)，有監察院第3198期公報（原審卷第167至280頁）附卷可參。
  ㈥上訴人曾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上訴人遂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該事件於110年4月13日首次為言詞辯論，當次庭期為公開，嗣後上訴人與被告等於111年11月29日成立訴訟上和解，業經原審調閱系爭國賠事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系爭國賠事件節本(原審調卷節本卷第3至82頁)、監察院111年11月30日新聞稿及和解筆錄（本院卷第113、217至223頁）附卷可稽。
五、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分別撰寫並刊載之系爭編號1、3報導之行為，致伊受有名譽權損害，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並應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及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詳述如下：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固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然為兼顧個人名譽權、隱私權之保護，新聞媒體就所報導之事實仍應負查證義務，倘於報導前未經合理查證，或經查證所得資料，無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率予報導，致報導內容與事實不符，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仍不得阻卻違法，而可構成侵權行為。又上開攸關阻卻違法性之合理查證義務，應依個別事實所涉之「侵害之程度」、「與公共利益之關係」、「資料來源之可信度」、「報導事項之時效性」及「查證時間、費用成本」等因素，分別定其合理查證義務之高低，俾調和言論自由之落實與個人名譽、隱私之保護。另意見表達之言論，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行為人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如未使用偏激不堪之言詞而為意見表達，可認係善意發表適當評論者，不具違法性，非屬侵害他人之名譽權，亦不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言論自由及名譽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旨在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之健全發展，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性，自應兼籌並顧，相互調和，以實現多元社會之價值與維持人性之尊嚴。又為落實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亦難責行為人之陳述與真實分毫不差，倘主要事實相符，應認所述與事實相符，即不構成對他人權利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如附表所示之3篇報導，係以監察院於彈劾石木欽之調查報告中指出，石木欽於100年在翁茂鍾所涉「佳和炒股案」審理期間，與翁茂鍾及其委任律師即上訴人不當飲宴接觸，經上訴人認上開調查報告不實，造成名譽受損，向原法院提起另案國賠事件為報導背景等情，均有各報導內容可稽（原證1至3，原審卷第21至71頁）。而上訴人前於110年2月5日以監察院、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為被告，向原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並於原因事實主張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於行使監察權限，提案彈劾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不當接觸乙案時，憑空羅織其曾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翁茂鍾、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接觸云云，並由監察院於109年8月14日發布彈劾石木欽之新聞稿，內容不實指摘其與石木欽與翁茂鍾有不當接觸等情，侵害其名譽權，其已於109年12月11日向監察院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經該院於110年1月8日函文拒絕賠償，乃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同法第9條第1項、第5條等規定，請求監察院等負國家賠償責任等內容，亦有上訴人於另案國賠事件中之民事起訴狀影本在卷可稽（調卷節本卷第4至13頁），可見系爭報導提及之事實內容，乃業已發生之事實，主要事實相符。
　㈢上訴人主張記者謝君臨、趙婉淳未盡合理查證義務，而為不實之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被上訴人應就其消息來源負舉證責任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石木欽原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現為懲戒法院）委員長，職務攸關全國公務員、法官、檢察官違失情節之審理，及監察院對公務員行使彈劾權等，決定是否懲戒及如何懲戒，其個人有無與案件當事人不當接觸，自與公共事務相關，故系爭彈劾案顯屬攸關公共事務之可受公評之事，則就該彈劾案所涉相關證據或相關訴訟策略，自可受適當評論。上訴人曾為系爭彈劾案涉訟當事人翁茂鍾之辯護人，在監察院公報中確有提及上訴人於100年5月20日下午2時，於不詳地點，與石木欽等人不當飲宴之情事等詞（原審卷第225至226頁），故媒體針對上訴人提起系爭國賠事件與系爭彈劾案間是否有關聯所做之報導，本屬可受公評之事。而上訴人主張編號1、3報導中如附表所示之「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實係謝君臨、趙婉淳分別撰述「知情人士分析」之內容。並互核附表所示3則報導內容大致相符，謝君臨、趙婉淳及蔡晉宇等3位不同媒體記者，在111年4月7日及8日間，分別在不同網站刊登之內容大同小異，均係關於系爭國賠事件：「知情人士分析」或「監院人士分析」，上訴人明知難以舉證監委故意誹謗名譽、明知打不贏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前哨戰、「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之訴訟策略等語，故被上訴人辯稱3位記者有共同之消息來源，係經訪談監察院人員後所為之報導等語，堪信屬實。而上開內容均記載某知悉系爭國賠事件之人士所述該國賠事件對於後續石木欽案訴訟事件之分析，實屬單純記載訊息來源者之意見表達，縱因報導者擷取各該意見評論之價值取捨過程，隱含有作為自己意見為評述之意，然亦僅為該知情人士對於系爭國賠事件何以提起，本於其主觀認知所為之推論，抑或撰寫報導者之主觀意見表達，並非描述上訴人本人提告國賠訴訟目的之「事實」陳述，上訴人縱然認為該部分之分析與其內心真實目的不符，然該部分報導內容既屬意見表達，且屬新聞言論自由所欲保障意見多元呈現並充分思辯以發現真理進而實現自我之範疇，並衡諸所報導內容涉及可受公評之事件程度、各該報導評論內容亦非偏激不堪或撰述粗鄙、貶抑他人名譽之不雅文句，參照首開說明，謝君臨、趙婉淳所為編號1、3之報導內容，即不構成對上訴人名譽權之不法侵害，當無須再審究其消息來源及有無盡查證義務以判斷其有無過失責任。是其雇用人即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亦無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負侵害名譽權之連帶損害賠償或回復名譽之義務。
　㈣至於上訴人聲請向監察院函詢在原證1、2、3所示報導前，是否曾有何人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及內容等節部分（本院卷第162頁），業經監察院111年2月21日院台司字第1112630087號函文謂：「臺灣為言論自由國家，吳律師對於媒體報導所載之匿名人士為何人，自應向該等媒體查證，本院豈知匿名人士是何人，故歉難依所請辦理。」等語（原審卷第109至111頁），已明文回復就函查內容並不知悉，本院自無重複調查之必要，且此部分亦不影響本院之認定，已詳如前述，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100萬元本息，及分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中時新聞網刊登本件判決全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上訴人追加請求自由時報等2人、中國時報等2人應分別連帶將原證1、3之報導下架，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容正
                            法  官  邱  琦
                            法  官  紀文惠

附表：
編號 被上訴人 刊登日期及網站 報導標題 含標題在內，上訴人主張侵害名譽權之報導內容   1 （即原證1、 原審卷第21至22頁） 自由時報、謝君臨  110年4月7日在自由電子報網站 替石木欽解套之「前哨戰」？翁茂鍾律師吳孟勳告監院求國賠  ⑴知情人士分析，要舉證二位監委「故意」謗吳非常困難，明知官司打不赢卻仍提告，可能只是「石木欽案」訴訟的前哨戰，為後續要打翁筆記本不實的策略鋪路。 ⑵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打國賠訴訟勝算不大，明知不會赢還提告，一來可能藉本案打知名度，二來也許是後續想打「翁茂鍾筆記本不實」的訴訟策略，降低筆記本的真實性，藉此替石木欽解套。   2 （即原證2、 原審卷第39至至41頁）  聯合報、蔡晉宇（上訴人已撤回起訴）  110年4月7日 在聯合新聞網網站 翁茂鍾律師告監院要求國賠監院人士：反撲勢力前哨戰 ⑴監院人士分析，該案勝訴機會不大，但可視為公懲會前委員長石木欽與翁茂鍾集團等勢力反撲的前哨戰。 ⑵監院人士分析，吳孟勳主張的國賠理由薄弱不是想官司勝訴，而是意在挑戰關鍵證物翁茂鍾筆記本真實性：縱使官司輸了，也想藉由過程中，讓法院來認定翁茂鍾「死亡筆記本」所記錄的部分內容與事實有出入，來作為石木欽案日後其他案件的有利證據。   3 （即原證3、 原審卷第59頁）  中國時報、趙婉淳  110年4月8日在中時新聞網網站 律師告監委石木欽案反撲前哨戰 ⑴知情人士分析，吳孟勳明知難以舉證監委王美玉、高涌誠「故意」誹謗他的名譽，卻仍提告，目的在凸顯翁茂鍾筆記本不實，推測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能是石木欽案的「前哨戰」。 ⑵知情人士分析，內行人都知道吳孟勳提告不會贏，因為要負舉證責任，但吳仍提告，某種程度就是要凸顯翁茂鍾筆記本的不實，明知不會赢，卻仍提告，只能認為是石木欽的大戰略之一，可說是『前哨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